
屏東榮民總醫院契約主治醫師甄選公告 

職 稱 契約主治醫師（備取數名，候用三個月） 

性 別 不拘 

工 作 地 屏東榮民總醫院 

上 網 期 間 不限期 

資 格 條 件 

1.學歷：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各公私立醫學院醫學系或學士

後醫學系畢業，須備畢業證書及醫師證書。 

2.經歷：完成教學醫院專科醫師訓練並取得解剖病理專科

醫師證書。 

3.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加總分 5%，惟須經本院評定具適

任之工作能力者始予僱用。 

4.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第 6 條規定，條件相等而

為退除役官兵者優先錄用。 

5.依輔導委員會各醫療機構運用醫療作業基金進用醫務

人員作業要點第四條第二項，甄選成績相同者，以榮民

為優先、榮眷次之（需檢附身分證明）。 

工 作 待 遇 
1.面議 

2.獎金：獎勵金及年終獎金依醫院內規定發放。 

工 作 項 目 解剖病理作業 

工 作 地 址 屏東榮民總醫院(屏東縣屏東市榮總東路一號) 

聯 絡 方 式 

1.意者請連同以下檢附資料，親送或掛號郵寄憑辦。報名

資料郵寄至「900 屏東市榮總東路 1號病理檢驗科收」，

以郵戳日期為憑，逾期或證件不全者，恕不予受理，合

於條件者甄試日期另函或電話通知，條件不合者，恕不

通知或退件，如需返還書面應徵 資料，可附回郵信封俾

利郵寄。 

2.檢附資料： 

 2.1 履歷表（內有聯絡電話、mail）。 

 2.2 畢業證書影本。 

 2.3 醫師類科考試及格證書影本。 



 2.4 醫師證書正、反面影本。 

 2.5 解剖病理專科醫師證書影本。 

 2.6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

 2.7新冠疫苗接種紀錄卡等相關文件影本（需打滿 3劑）。 

3.資格符合者，另擇期實施面試。 

4.通訊報名地址：屏東縣屏東市榮總東路一號（病理檢驗

科） 

聯絡人：蘇惠甘主任 

電話：08-7557885 轉 84801。 

註：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2022/4/15公告略以，自111

年4月22日起，新進人員於首次服務前，倘未完整接種3 

劑疫苗，應提供3日內抗原快篩(含家用快篩)或PCR 檢驗

陰性證明，爾後仍須每週1次抗原快篩(含家用快篩)或

PCR 檢驗陰性。 

 

 


